
附件一 

畜禽飼養登記證申請書 

一、 場名： 

二、 負 責 人：姓名：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住址：          電話：  

主要管理人：姓名：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住址：       電話： 

三、 場址： 

四、 場地面積： 

五、 飼養畜禽種類：      規模： 

六、 畜牧設施： 

(一)  舍：  棟，面積    平方公尺。 

(二)廢水處理設施：        平方公尺。 

(三)堆肥舍：  棟，面積   平方公尺；或委託代清除處理合約書  件。 

(四)倉儲設施：  棟，面積    平方公尺。 

(五)其他：  

(六)合計：     平方公尺。 

七、 未能辦理畜牧場登記證書之原因： 

 

備註： 

(一)檢附死廢畜禽廢棄物處理計畫書     份。 

(二)土地使用配置及位置示意圖     份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

此致 

鄉（鎮市區）公所核轉    縣（市）政府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